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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長庚醫院（以下簡稱長庚）為陳員診療及聯繫外醫檢查事宜。 

三、北監配合長庚診療安排，再於本（101）年 5 月 23 日，戒送陳員至該院診治，該院醫療團隊安

排陳員心臟血管冠狀動脈 640 切電腦斷層造影、泌尿系統及膝關節核磁共振造影、心臟及攝

護腺超音波等檢查，診療結果腫塊係為血塊，並非腫瘤，醫師建議以藥物治療即可，三個月

後再回診超音波檢查。 

四、北監為維護陳員之健康，業已針對其自述之病情多次戒送監外醫院診療，並由署桃、長庚等醫

療團隊進行各項詳細且精密之醫療儀器檢查，陳員健康尚屬穩定，惟北監將更密切觀察其健

康情形與醫療照護之需求，並依長庚醫療團隊建議，辦理後續追蹤檢查事宜，以照護其身體

健康。 

（二九六）行政院函送吳委員秉叡就青少年頻頻滋事犯法，嚴重危害社會

治安，建議應採取具體改善措施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29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4-1016） 

吳委員就青少年頻頻滋事犯法，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建議應採取具體改善措施問題所提質詢

，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部分：為因應近年來新興毒品層出不窮，施用毒品之年齡層向下蔓延趨勢問

題，教育部研訂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實施計畫及「防制毒品進入校園實施策略」，積

極推動教育宣導，以避免學生好奇誤用；此外針對疑似藥物濫用學生，除列入特定人員名冊

加強關懷外，並落實查察篩檢工作，一旦發現個案立即成立春暉小組，結合家長、導師、訓

輔人員共同輔導 3 個月，如藥物濫用情形嚴重，則輔導轉介至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

請求治療，使其遠離毒害。 

二、防制黑道勢力介入校園部分：教育部於 88 年函頒「防制黑道勢力介入校園行動方案」，95 年

發布「教育部改善校園治安—倡導友善校園，啟動校園掃黑實施計畫」據以防制黑道勢力進

入校園，防制暴力霸凌與學生藥物濫用行為。另於 99 年邀集內政部及法務部共同修訂「發現

學生疑似參加不良組織」標準作業流程，相關偏差行為學生均依照是項輔導暨通報作法，共

同完善輔導作為。 

三、防制校園霸凌部分：教育部防制校園霸凌係採取多項教育政策及相關配套措施持續落實推動，

結合教師、家長、教育行政人員、警政單位及社政單位的力量共同努力，透過重振校園倫理

、營造友善校園，杜絕校園霸凌等標本兼治作為，整合各項實施作為，提出 12 項治標及 7 項

治本工作共 19 項具體策略及作為，讓輔導及支援機制得以儘速加入協助，禁絕校園霸凌。 

四、推動法治教育部分： 

(一)課程方面，九年一貫課綱社會領域中，即訂有「培養民主素質、法治觀念以及負責的態

度」之課程目標，再輔以「法律與其他社會規範的差異及相互關係，以及違反義務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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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衝突時所須面對的法律責任」或「個人如何爭取保障及權利、紛爭解決的機制及司法

系統的基本運作程序與原則」等之能力指標。高中職部分，99 學年度高一起實施之普通

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總綱規範各校應將多元文化及人權教育等重要議題納入相關課程。

大學技專校院課程部分，大學總計開設人權法治課程共 40 校 182 門課，技專校院總計開

設人權法治課程共 91 校 1,933 門課。 

(二)學校或教師亦積極利用朝會或其他集會時間，宣導與學生生活或與社會新聞相關之法律

；教育部亦與國語日報社合作出版「少年法律專刊」，作為國中小教師實施法治教育及

學童閱讀之補充教材；另教育部亦辦理「中小學及社區法治教育計畫」之計畫，每年度

補助設有法律系所之大專校院進入社區及中小學校，提供法律諮詢服務及法律概念宣導

活動，為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推廣做進一步的基礎扎根工作。 

（二九七）行政院函送吳委員育仁就請台電公司檢討高風險電桿位置並研

擬地下化之可行性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30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4-1021） 

吳委員就請台電公司檢討高風險電桿位置並研擬地下化之可行性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

部查復如下： 

一、台電公司為避免電桿、變壓器、配電開關箱等配電設備造成民眾通行或其他使用上之妨礙，已

訂定配電設備設置原則，新設配電設備將儘可能設置於現有公共設施帶、不影響行人通行之

人行道、公園綠地、學校退縮地、道路中央分隔島等適當處所。 

二、對於早期老舊社區之公共設施帶擴充困難，既設配電設備改善困難度高之場所，台電公司除主

動接洽地方政府取得公共工程建設資訊，針對工程項目相關者，洽請主辦機關一併規劃公共

設施帶或配電場所，減少電桿或變壓器等接近民宅引發民怨外，並配合設備定期巡檢，遇有

妨礙交通、無障礙通行空間、民眾出入之配電設備，將主動辦理遷移或改善，以確保道路安

全及維護市容。 

三、配電線路地下化可改善道路景觀，減少天然災害對配電線路之危害，惟建置成本高，且地下化

路段須有足夠且適當之公共設施帶以設置配電設備；目前配電線路地下化已達 37%，遠較日

本 5.4%、韓國 14.3%為高。未來台電公司將持續視地區發展情形，針對負載密度高、都市型

態成型、留設有足夠配電設備設置空間之地區，公告為地下配電區，並根據財務狀況、施工

能力及預算編列情形，逐年檢討辦理地下化，以提供國人優質生活環境。 

（二九八）行政院函送許委員忠信就桃園縣政府逕將議會三讀通過之自治

條例予以更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730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4-1020） 


